

瑞丽市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合同

甲方：
乙方：

为加强我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和畜牧业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按照《瑞丽市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工作整县推进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经公开招投标，乙方为第一中标单位，经甲乙双方协商，签订瑞丽市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合同。
一、服务范围
全市6个乡（镇、街道）及瑞丽农场社区管委会、畹町农场管委会。
二、标的资金
[bookmark: hmcheck_55266d6f64c74bbfadeaa921c9098ab1]综合考虑行政区域畜禽养殖实际合理确定兽医社会化服务价格，结合承接主体的隐形付出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基础性服务费用。服务费用不包含疫苗、免疫应激死亡补偿等费用。标的资金        万元。
三、服务的内容
（一）防疫服务。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包括免疫注射、挂标、填制记录、废弃疫苗瓶等废弃物收集处理工作；协助养殖场户申请“先打后补”补助资金；猪瘟、猪蓝耳病、猪伪狂犬病、猪圆环病毒病、猪流行性腹泻、猪传染性胃肠炎、猪链球菌、牛巴氏杆菌病、犬类狂犬病、羊传染性胸膜肺炎、新城疫等其他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注射、记录填制等工作；协助开展养殖场疫病净化、无疫小区创建，兽用抗菌药减量等工作；负责小散户病死畜禽的收集和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技术指导工作。
（二）报告服务。履行动物疫情报告义务；协助做好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宣传贯彻，第一时间举报畜牧兽医和动物防疫违法行为。
（三）采样服务。负责免疫抗体监测采样、流行病学调查监测采样；协助做好兽药、饲料等投入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采样；协助做好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采样。
（四）协管服务。协助官方兽医做好产地检疫和瘦肉精抽检工作；协助做好养殖户申报的病死畜禽现场勘验、登记、消毒等工作；协助做好无害化收集处理点的病死畜禽现场勘验、信息核查、登记建档和来往现场人员、车辆及收集点清洗消毒等有关工作；协助做好养殖环节畜禽保险，出险理赔勘验及信息采集上传等保处联动工作；协助做好畜牧兽医各类统计工作；协助做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排查工作。
四、服务期限
购买服务每个周期为三年，服务合同每年一签。本合同有效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合同结项
甲方应在当年上半年春防、下半年秋防结束时按照合同任务清单对乙方进行考评验收，下半年秋防验收考评后进行合同结项。
六、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项目设置合同约定价5%的质保金，每年考核验收合格（或整改合格）后按照财政资金到位情况及时进行拨付；连续两季考核不合格的，终止下一年度的服务，不退质保金。
2.服务费按4:6的比例分二次拨付，春季考核合格后，按服务费的40%拨付服务经费，考核不合格不拨付，整改合格后进行兑付；秋季考核合格后，拨付剩余的60%服务经费，考核不合格不拨付，整改合格后进行兑付；连续两季考核不合格的，终止下一年度的服务；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下一周期继续合作。
3.甲方在对乙方实施本合同的全过程中享有监管权、检查权和上、下半年验收考评权。
4.甲方不得擅自要求乙方提供本合同约定服务内容以外的其他服务，甲方确需乙方提供其他服务的，应与乙方另行签订书面合同。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承诺并保证为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法人治理健全、运作规范、信誉良好的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企业。
2.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的约定组织实施各项任务，履行合同义务，按时完成合同约定内容，保证服务时效、数量、质量和效果，主动接受有关部门、服务对象及社会监督。
3.乙方不得将其承接在本合同项目下的服务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接的服务肢解后分包、转包给第三人。
4.乙方应按照“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优先吸纳辖区现有村级防疫员参加动物防疫工作，为其购买工作相关保险并提供工作便利条件。
七、违约责任
（1） 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违约方”）违反本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其主文、附件及执行等）规定的责任及义务的，在接到甲乙双方中另一方要求纠正违约行为书的书面通知后7个工作日内未予以纠正的，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2万元，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守约方的实际损失的，违约方应补足差额部分。
（2） 若因乙方技术操作、管理等严重失误或不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及时上报、规范处置疫情而引发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或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视为违约行为，乙方向甲方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规定，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3） 乙方在实施本合同过程中对第三方（包括乙方员工）造成的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甲方概不负责。
八、其他事项
（1）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订立补充协议。本合同条款与补充条款不一致的，以补充条款为准。
（2）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1份，各乡（镇、街道、农场）备案一份。
（3）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地  址：瑞丽市人民路36号          地  址：                    

邮政编码：678600                   邮政编码：
电  话：0692-3066115               电  话：
传  真：0692-3066109               传  真：
开户银行：富滇银行瑞丽分行         开户银行：
[bookmark: _GoBack]账  号：820***********8178          账  号：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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